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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業儲蓄銀行/上海商業儲蓄銀行文教基金會 

104 年 PUKII 小小畢卡索-繪畫比賽 

報名簡章 
一、宗旨  

鼓勵藝術創作、關懷社會文化培養國人文化創意競爭力，發掘小朋友繪畫的天份，激

發年輕學子的藝術創作熱情，為國家社會孕育出更多優秀的藝術人才。 

二、主辦單位  

上海商業儲蓄銀行(以下稱本行)、上海商業儲蓄銀行文教基金會(以下稱基金會) 

三、參賽資格、組別  

全國高中、國中、國小及幼稚園學生 

五組為高中組、國中組、國小組四至六年級、國小組一至三年級及幼稚園組 

四、創作主題  

不限範圍，由參賽者自由發揮創意，自訂主題。 

五、作品規範  

(一)畫材：不拘。包括彩色筆、蠟筆、粉蠟筆、水彩、廣告顏料、壓克力顏料、 

粉彩、油畫等。 

(二)圖畫紙：參賽者自備四開規格圖晝紙。 

(三)件數：每人限一幅作品，且不得以共同創作方式參賽。 

(四)限制： 

1. 作品無仿冒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如經查證屬實，參賽者需自負一切法律

責任，主辦單位並有權隨時取消參賽者獲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所有獎項。 

2. 作品須為參賽者 3年內親自創作，且未曾於國內外其他公開競賽中入選與得

獎。 

3. 作品不需裝裱；不能利用電腦製作或採用含有複印製品的拼貼畫。 

六、評審方式  

由主辦單位聘請學者、專家擔任評審委員，負責評審工作。 

七、報名收件辦法  

（一） 請於活動網址下載報名表填寫並黏貼於參賽作品背面以利評選，倘未依規定

填寫或資料不清者，不予評審，亦不退件。 

（二） 活動網址：http://www.scsb.com.tw/ 

（三） 收件期限：民國(以下同)104 年 4 月 1 日～4月 30 日止。 

（四） 參賽作品收件地點：上海商業儲蓄銀行各地營業單位服務台。 

八、獎勵方式  

(一 )  各組錄取前三名、佳作 30 名及入選若干名，總獎金新台幣 (以

下同 )二十二萬伍仟元。如成績未達給獎標準，得以從缺。  

(二 )  各組得獎者由主辦單位頒發獎狀及奬勵金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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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 : 

第一名 $30,000，第二名 $15,000，第三名 $10,000 

國中組 : 

第一名 $20,000，第二名 $12,000，第二名 $6,000 

國小組四至六年級 : 

第一名 $10,000，第二名 $6,000，第三名 $3,000 

國小組一至三年級 : 

第一名 $10,000，第二名 $6,000，第三名 $3,000 

幼稚園組 : 

第一名 $10,000，第二名 $6,000，第三名 $3,000 

(三 )各類組佳作獎金均為每名 $500。   

(四) 各類組入選者頒發奬狀，惟恕無法依個別要求補發。 

九、展覽與頒獎典禮  

（一）得獎名單將於活動網址公佈並個別通知，且於 104 年 6 月 5 日舉行頒獎典禮表揚。 

（二）得獎作品公開展出（展出地點：中正紀念堂介石廳）。展出期間 104 年 6 月 1 日至

104 年 6 月 17 日早上 9點至下午 5點。 

十、活動進度表   

 工作項目 時間 備註 

1. 簡章公布及發送 104 年 3 月 公告 

2. 收件 104 年 4 月 1 日～4月 30 日 本行任一營業單位服務台 

3. 評審 104 年 5 月 1 日～5月 15 日 書面評審 

4. 得獎通知 104 年 5 月 20 日 活動網站公告 

5. 頒獎典禮 104 年 6 月 5 日 14:00 中正紀念堂中正演藝廳 

6. 展覽 104 年 6 月 1～6 月 17 日 中正紀念堂介石廳 

十一、其他事項  

(一)凡送件參賽者，視為同意並遵守本簡章各項規定。 

(二)所有報名表件均為本簡章之一部分。 

(三)參賽者對本比賽活動之評審、作品陳列及專輯編印方式不得提出異議。 

(四)參賽者及其法定代理人同意，各參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及專利權等智慧財產權權

益於繳交至本行任一營業單位後即歸主辦單位共同所有，為推廣目的，主辦單位

對參賽作品得行使一切攝影、展覽、編輯、出版、印刷、研究、推廣、宣傳、數

位化、登載網頁等權利，使用方式及次數不受限，均不另給酬。參賽作品無論得

獎與否均不予退件。 

(五)參賽者及其法定代理人同意主辦單位得於本繪畫比賽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處理

及利用(包括但不限於將獲獎人之姓名、就讀學校等資料公告於活動網頁供得獎

查詢使用)參賽者及其法定代理人之資料，參賽者及其法定代理人瞭解得向主辦

單位行使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三條之各項權利。 

(六)作品之所有權已被買斷者，請勿參加本次比賽活動，如涉有爭議，概由參賽者自

行負責，與主辦單位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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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獲獎作品日後倘被發現有下列情事，除自負法律責任外，主辦單位得逕予取消 

其獲獎資格，收回獎金與獎狀等： 

1. 抄襲或冒名頂替之作品。 

2. 違反著作權法或其他法律相關規定者。 

3. 作品曾於國內外其他公開競賽中入選與得獎。 

4. 不願接受主辦單位展出或放棄得獎獎項者。 

5. 其他違反簡章情節重大者。 

(八)主辦單位保有取消、中止、修改或暫停及解釋本活動相關事項之權利，如有未盡

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辦理，並隨時公告於活動網址。 

十二、活動訊息  

報名簡章與活動訊息等，請至活動網址（http://www.scsb.com.tw）查閱下載。 


